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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委員會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委員會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委員會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委員會

當局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當局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當局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當局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本文件向議員簡介當局就《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擬動

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須予登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須予登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須予登記：煙火特別效果物料須予登記

2. 為促使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及區內空運貨物樞紐，當

局在年初向立法會提交《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 )條例草

案》，以修改或豁免航空轉運貨物所受的若干限制和管制。根據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第 14 條，任何人必須在煙火特別效果

物料經娛樂特別效果發牌監督(以下簡稱「監督」)登記後，才可

在香港供應、運送、貯存或使用該等物料。

3. 為配合《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 )條例草案》在航空貨物轉運

服務方面實行開放政策的目標，我們一直有意讓屬於航空轉運貨

物的煙火特別效果物料獲得豁免，無須根據《娛樂特別效果條例

草案》第 14 條的規定登記。我們未能在提交《娛樂特別效果條例

草案》給立法會審議前把這項豁免納入該條例草案，因為《航空

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當時仍在初步草擬階段，而「航空轉

運貨物」的定義尚未敲定。立法會已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七日通

過《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於二零零零年五

月二十六日生效。我們打算就《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提出一

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訂明屬於《航空貨物轉運(促進 )條例草

案》所界定為的「航空轉運貨物」的煙火特別效果物料，可獲得

豁免，無須根據《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第 14 條的規定登記。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的申請：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的申請：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的申請：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的申請

4. 正如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日的

來信中所提議，我們建議在第 19(1)(b)條末處加入「及」字。同

樣地，在第 24(1)(b)條末處也應加入「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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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7474747 條條條條：關於牌照及許可證的一般規定：關於牌照及許可證的一般規定：關於牌照及許可證的一般規定：關於牌照及許可證的一般規定

5.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第 47(3)條訂明，監督可在其

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藉書面通知牌照或許可證持有人而施加新

的或經修訂的條款或條件，或撤銷或暫時吊銷該牌照或許可證。

第 47(4)條更訂明，監督在決定是否需要撤銷或暫時吊銷任何牌

照或許可證時，須顧及牌照或許可證的持有人有否違反該條例草

案的任何條文或根據該條例草案發出或認可的任何工作守則，或

該牌照或許可證的持有人不再符合牌照或許可證發出時所須符

合的訂明規定一事。

6. 我們有意在發給牌照或許可證持有人的通知書內，註明撤

銷或暫時吊銷牌照或許可證、或更改牌照或許可證的條款或條件

的理由。正如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日

的來信中所提議，我們建議刪去第 47(3)條內的「藉書面」而代

以「以書面連同有關的理由」。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及及及及 2222：：：：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成員及上訴委員會的組成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成員及上訴委員會的組成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成員及上訴委員會的組成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成員及上訴委員會的組成

7. 正如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會議上所議定，為了確保根

據《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成立的上訴委員會委員團及上訴委

員會能適當地代表舞台製作界別，我們建議：

(a) 修訂附表 1 第(c)段，訂明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成員

須包括電影、舞台或電視製作的監製，人數不逾 3

人；及

(b) 修訂附表 2 第(b)(iii)段，訂明上訴委員會的其中

一名成員須為電影、舞台或電視製作的監製，或為

香港電影導演會所提名的人。

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

8. 此外，我們亦建議對《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第 8(d)及

第 13(1)(d)條的中文本作出輕微修訂，以改善草案中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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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9.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文本)載於附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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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8 在 (d)段中，刪去“適用”。

13 在第 (1)(d)款中，刪去“適用”。

15 (a) 在標題中，刪去“的的的的”而代以“等等等等”。

(b) 在第 (1)款中，刪去“正在過境的煙火特別效果物

料。”而代以  —

　　“下列的煙火特效果物料  —

(a) 正在過境；

(b) 屬於《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第 2 條所指

的航空轉運貨物。”。

(c) 在第 (2)款中，刪去“ (1)”而代以“ (1)(a)”。

19 在第 (1)(b)款中，在末處加入“及”。

24 在第 (1)(b)款中，在末處加入“及”。

47 在第 (3)款中，刪去“藉書面”而代以“以書面連同有關

的理由”。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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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附表 1 在 (c)段中，刪去“或電視”而代以“、電視或舞台”。

附表 2 在 (b)(iii)段中，刪去“或電視”而代以“、電視或舞

台”。


